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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认证机构（馥信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1 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1) 自愿选择认证机构，申请初次认证和再认证；

(2) 有申诉和投诉的权利；

(3) 有保守组织秘密的权利；

(4) 始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认证的有关规定；

(5) 为实施审核做出所有必要的安排，包括在初次认证、监督、再认证和解

决投诉时，为审核所有的文件、记录、人员、过程和区域提供条件；

(6) 适用时，为接纳到场的观察员（如认可评审员或实习审核员）提供条件，

配合认证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认证机构对投诉的调查，对有关事项的询

问和调查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

(7) 仅在获准认证的范围内说明获准资格；

(8) 在各种媒体中对管理体系或产品已获得认证的宣传应符合本公司的要

求。在宣传认证结果时，不得损害本公司的声誉，不得作出使公司认为误导或

未授权的声明；

(9) 当认证被暂停或撤销时或当认证证书有效期满，认证证书失效时，应立

即停止涉及认证内容的广告及相关宣传活动，并按本公司的要求交回所有的认

证文件；

(10) 管理体系认证只能用认证来证明其管理体系符合了特定标准或其他引

用文件，不能用认证来暗示其产品或服务得到了本公司的批准；产品认证可以

用认证来证明其获证产品符合特定标准或其他引用文件并得到本公司批准；

(11) 确保不采取误导的方式使用认证文件、标志或审核报告中的任何一部

分；

(12) 在获得认证后遵守认证公司的公开文件《获证组织信息通报制度》的

规定，及时向认证公司通报相关信息；

(13)承担选择的认证机构资质被撤销而带来的认证活动终止、认证证书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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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风险。

2 认证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认证规定，在国家认监委批准的认证业务范围

内开展认证活动；

(2) 依据合同进行审核，决定组织是否满足了认证注册的要求；

(3) 及时向符合认证要求的认证委托人颁发认证证书，在被认可的业务范围

内颁发带认可标志的认证证书；对于认可业务范围之外的认证服务，颁发只带

有本公司认证标志的证书；

(4) 不从事任何有关认证咨询，也不与任何咨询机构有合作关系，或达成给

予介绍费等任何协议或默契；

(5) 不以任何名义给予申请认证人或其代表回扣或给予中间人介绍费，并以

此招揽认证客户。否则，将严重违反认可要求，直接影响本公司的认证资格；

(6) 不与任何咨询机构/人员的咨询收费发生任何关系；

(7) 独立签署认证合同，不得与咨询合同一揽子商洽或签发认证和咨询的总

合同；

(8) 无不正当理由，不应全部或部分免收认证费用(公益性认证除外)。否则，

将严重违反认可要求，直接影响本公司的认证资格；

(9) 对相关机构（馥信目前无涉及）所从事咨询活动/项目进行控制，并不

承接其 2年内咨询过的组织的认证申请；

(10) 在安排审核组对组织进行审核时，将不安排与受审核组织有利益冲突/
竞争对手关系的人员参加；

(11) 除认可规范文件要求公示的信息以外，在受理组织的申请及在审核过

程接触到的一切有关组织的信息，本公司及本公司的人员有责任保守秘密，未

经组织书面许可不得向第三者泄漏。

(12) 本公司对所颁发的认证证书有效性负责，并对获证组织进行有效跟踪，

及时对获证组织通过认证的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审核，监督获证组

织的管理体系持续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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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及时通过本公司网站及国家认监委网站向社会公布认证证书信息；

(14)因本机构批准资质注销或被撤销导致获证组织通过认证的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无法有效保持的，及时告知获证组织并做出妥善处理，并承担由此导致

的获证组织在合同上约定或法律认定的经济损失。


